
京规自（海）初审函〔2025〕0164 号

关于西郊机场周边及沿线城中村改造项目
西冉 HD00-1408-0034 等地块市政交通
规划综合方案“多规合一”协同平台

初审意见的函

北京四季创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你单位《关于西郊机场周边及沿线（西冉、田村、常青

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西冉 HD00-1408-0034 等地块市政交

通规划综合方案纳入“多规合一”协同平台研究的请示》及

所附方案已收悉。经组织研究，现将有关意见函告如下：

一、交通规划方案

（一）对外道路系统规划

项目主要通过杏石口路、阜石路等实现向东与中心城

区，向西与石景山、门头沟等地区间交通联系；通过西四环、

西五环、旱河路等实现向南与石景山、丰台等地区，向北与

三山五园、海淀山后地区间交通联系。

（二）项目内部路网规划

研究范围内规划道路 7 条，其中城市快速路 1 条，城市

支路 4 条，街坊路 2 条。

（三）道路规划方案



杏石口路规划为城市快速路，道路红线宽 60 米，已定

线，未按规划实施。

德顺南路规划为城市支路，道路红线宽 25 米，已定线，

随项目同期实施。

西冉西街规划为城市支路，道路红线宽 25 米，已定线，

随项目同期实施。

西冉中路规划为城市支路，道路红线宽 20 米，已定线，

随项目同期实施。

西冉中街规划为城市支路，道路红线宽 20 米，已定线，

随项目同期实施。

街坊一路规划为街坊路，道路红线宽 11 米，已定线，

随项目同期实施。

街坊二路规划为街坊路，道路红线宽 11 米，已定线，

随项目同期实施。

（四）道路交叉口及地块出入口规划

项目周边有杏石口路与西冉西街相交处 1 处立交节点，

该节点为分离式立交，杏石口路主路上跨西冉西街，辅路与

西冉西街在桥下形成灯控平交路口。其他道路采用平面交叉

型式。道路交叉口规划方案以最终批复为准。交叉口展宽和

切角应满足《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红线展宽和切角规划设计

规范》（DB11/T1814-2020）等规范要求。

机动车出入口的设置应满足相关规范标准，并结合交评

审查意见等，优先设置在城市支路及街坊路上，同时应妥善

处理与交叉口、道路渠化、公交专用道等之间的关系。地块



出入口具体位置及数量等可结合建筑方案进一步细化落实，

最终以相关部门批复为准。

（五）地面公交规划

根据交通需求预测、现状公交线路发车间隔及载客容量

等估算，既有公交线路基本可以满足项目的出行需求，后续

可结合道路及用地建设进一步优化公交线路及站点布局。

（六）停车规划

项目规划范围内新建居住的停车配建标准参照《北京市

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京政发〔2025〕25 号）中三

类地区标准执行，新建商业等停车配建标准参照《公共建筑

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中三类地区标

准执行，具体配建数量最终以相关部门批复为准。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配建标准应参照《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

设计标准》（DB11/T 1455-2025）等执行。

（七）步行和自行车规划

项目居住用地的非机动车停车配建标准应参照《北京市

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京政发〔2025〕25 号）标准

执行，商业用地的非机动车停车配建标准应参照《城市停车

规划规范》（GB/T51149-2016）执行，具体配建非机动车停

车位数量最终以相关主管部门批复为准。项目居住用地的电

动自行车停车配建标准参照《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指标》（京政发〔2025〕25 号）中心城区（不含首都功能核

心区）标准执行，并符合《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

准》（DB11/T 1624-2025）的相关规定。



依据《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规划设计标准》

（DB11/1761-2020），建议在道路建设及改造中充分保障步

行、自行车通行空间。建议项目结合建筑方案设置人行专用

出入口，保障行人交通安全，并预留行人集散空间。

二、市政规划方案

（一）雨水排除规划

本项目属于西冉村砂石坑的流域范围。

规划沿西冉西街、西冉中街、德顺南路、西冉中路新建

雨水管道，管径为 D1000～D2000 毫米，总长度约 1.56 公里。

规划沿西冉中街、德顺北路、德顺北路北侧绿地新建一

条雨水管道，管径为 2000×2000～3000×2000 毫米，总长

度约 0.86 公里，下游接入西冉村砂石坑。

（二）污水排除规划

本项目污水排除出路为清河再生水厂。

规划沿德顺南街、西冉中路、西冉中街新建污水管道，

管径为 D400 毫米，总长度约 0.93 公里。

规划沿西冉中街新建污水管道，管径为 d600 毫米，总

长度约 0.285 公里，下游接入杏石口路现状及拟建污水管道。

（三）再生水规划

本项目再生水水源引自中心城再生水管网。

规划沿西冉西街、西冉中街、德顺南路新建再生水管道，

管径为 DN200～DN300 毫米，总长度约 1.155 公里。

（四）供水规划

本项目供水水源引自中心城供水管网。



规划沿西冉西街、西冉中街、西冉中路新建供水管道，

管径为 DN300～DN400 毫米，长度约为 1.17 公里。

（五）供热规划

规划在西冉片区内新建 1座综合能源站和 3座分布式能

源站，共同解决各地块的供热需求，分布式能源站系统形式

及占地面积应结合各地块设计方案进一步确定。

规划沿西冉中路，自西冉西街至西冉中街新建一条

DN400～DN500 毫米供热管道，长度约为 430 米。

规划沿西冉中街，自西冉中路至德顺南路新建一条

DN200～DN350 毫米供热管道，长度约为 270 米。

（六）供气规划

本项目气源引自现状杏石口（西郊）高压 B 调压站，规

划在项目内新建 3 座中低压燃气调压箱。

规划沿西冉西街，自德顺南路至西冉中路，新建 DN300

毫米中压燃气管道，长度约为 236 米。

规划沿西冉中路，自西冉西街至西冉中街，新建 DN300

毫米中压燃气管道，长度约为 431 米。

规划沿街坊一路，自德顺南路至西冉中路以北，新建

DN200 毫米中压燃气管道，长度约为 120 米。

（七）供电规划

本项目电源引自现状闵庄 110 千伏变电站。项目西侧有

1 座在建 10 千伏开闭站。

规划沿西冉中路，自在建开闭站至西冉中街，新建 12

φ150+2φ150 毫米的电力管道，长度约为 600 米。



规划沿德顺南路，自西冉西街至西冉中街，新建 12φ

150+2φ150 毫米的电力管道，长度约为 425 米。

规划沿西冉西街，自德顺南路至杏石口路，新建 12φ

150+2φ150 毫米的电力管道，长度约为 485 米。

规划沿西冉中街，自德顺南路至西冉中路，新建 12φ

150+2φ150 毫米的电力管道，长度约为 235 米。

（八）电信规划

本项目电信信号源引自西侧在建电信综合接入局房。

本项目内应设置移动通信基站，其数量及布局应结合项

目的建设实施方案及有关技术标准确定,并符合《民用建筑

通信及有线广播电视基础设施设计规范》等规范的要求。

规划沿德顺南路，自西冉西街至西冉中街，新建 12 孔

电信管道，长度约为 425 米。

规划沿西冉中路，自西冉西街至西冉中街，新建 12 孔

电信管道，长度约为 431 米。

规划沿西冉中街，自德顺南路至西冉中路，新建 12 孔

电信管道，长度约为 235 米。

（九）有线电视规划

本项目有线电视信号引自现状 C3 五棵松机房。规划于

商业服务业用地（HD00-1408-0040）内新建一座有线电视基

站（四季青基站），基站建筑面积不小于 400 平方米，与建

筑合建。

规划沿德顺南路，自西冉西街至西冉中街，新建 2 孔有

线电视管道，长度约为 425 米。



规划沿西冉中路，自西冉西街至西冉中街，新建 2 孔有

线电视管道，长度约为 431 米。

规划沿西冉中街，自德顺南路至西冉中路，新建 1 孔有

线电视管道，长度约为 235 米。

（十）环卫规划

规划于本项目东侧西冉片区内新建一座密闭式垃圾清

洁站，并合建一处公厕。

（十一）综合管廊建设规划

本项目不属于综合管廊重点发展区，不新建干线综合管

廊，可结合项目电力、电信、有线电视管道需求，研究建设

缆线管廊的可能性。

三、协同意见

请建设单位委托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依据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和技术标准要求，完善规划设计方案。我委可就

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方案通过“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与相关

部门进行会商，提供进一步的咨询意见，以便建设单位顺利

获得行政许可。

四、其他告知事项

1、项目道路及管线设计方案最终以规划许可文件为准，

实施主体及资金来源以行业主管部门要求或立项文件为准，

其中政府投资项目需按要求履行相应决策程序。

2、项目南侧杏石口路已列入建设计划，具体设计方案

以后续批复为准。请建设单位充分考虑城市快速路对于地块

设计方案的影响，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3、请进一步落实电力、燃气等单位意见，按要求办理

相关手续，具体意见详见答复材料及会商意见反馈表。

4、请进一步商行业主管部门，按规划落实西冉砂石坑

的雨水调蓄及退水管线等功能，保证区域防洪安全。

5、请建设单位按照配套市政交通同步实施清单要求，

抓紧与各专业公司及实施主体对接，尽快办理报装手续，确

保管线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

6、请详细勘查现状地下管线情况，新建市政管线与现

状管线、建筑物及构筑物平面及竖向距离应满足规范要求。

各工程管线在后期设计实施过程中，宜按照规范要求采取最

大井间距，精简检查井数量，采取措施避免检查井与路缘石

冲突；市政箱体、风亭等附属设施应与道路空间相结合，避

免占用人行空间。

7、请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按照《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

南》相关要求，进一步优化方案，落实城市设计相关内容。

专此函达。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

2026 年 3 月 13 日








